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8日

發文字號：選規二字第1061300377號

主旨：公告「試場規則修正草案」，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選部。

二、修正依據：典試法第21條第3項。

三、旨揭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ex.gov.tw）

「考選法規」之「法規草案公告」項下。。

四、任何人得於106年12月14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考選規劃司

第二科表示意見（傳真：02-22363672，電子郵件：

000581@mail.moex.gov.tw，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號）。

部長 蔡宗珍



試場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試場規則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七日訂定發布，嗣經十六次修正，最

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四年九月十五日。

本規則依典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之授權所訂定，授權之事項與

範圍應為舉行考試的試場秩序之維護等相關事宜。為求立法體例之清

晰明確，爰區分行為規範與制裁規範而逐一規定，並調整修正現行規

定文字語意未臻明確者。另不涉試場秩序維護事項者，非屬典試法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之授權範圍，不宜於本規則中規範，爰予刪除。修正

重點如下：

一、明確規範應考人入場應試、結束應試與離場之時間限制。（修正

條文第二條）

二、規範應考人應試時之應試證件與查核方式、應試方式與環境要求

及查核方式。（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依應考人應試時違反行為規範之輕重程度，分別予以扣考、扣分、

或不予計分之制裁規範。（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七條）

四、明確規範應考人違反本規則時之處理程序。（修正條文第八條及

第九條）



1

試場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典試法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典試法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應考人應依各考試

公告之日期與時間，於指

定之試場應試。

每節考試之開始與結

束，以鈴響表示。考試開

始之鈴響時，應考人始可

開始作答，考試結束之鈴

響終止時，應考人應立即

停止作答。

應考人限於每日第一

節考試開始後十五分鐘內

，其餘節次考試開始後五

分鐘內入場應試，逾時不

得入場。但經核准享有應

考權益維護措施之身心障

礙者，每節考試開始後十

五分鐘內均得入場應試。

部分科目免試或補考

之應考人，前項所稱每日

第一節考試，係指其每日

應入場應試節次之首節。

應考人得於每節考試

預備鈴響時入場；考試開

始後四十五分鐘內，不得

離場。但各考試公告有特

殊規定者，從其規定。

考試時間結束或應考

人自行結束作答時，應依

序繳交試卷，經監場人員

驗收無誤後應即離場，不

得於試場內逗留。電腦測

驗應考人結束作答者，亦

同。

應考人離場後，非經

第二條 應考人應於每節考

試預備鈴聲響時依座號就

座，並準時應試。規定考

試時間開始後，每天第一

節十五分鐘內，其餘各節

三分鐘內，得准入場應試

，逾時不得應試。每節考

試開始後，四十五分鐘內

，不准離場。但持有身心

障礙手冊或證明，且經考

選部核准之身心障礙應考

人，每節考試開始十五分

鐘內，得准入場應試，逾

時不得應試。

部分科目免試或補考

之應考人，其每天開始考

試之節次，視同當天第一

節，準用前項規定。

應考人因視覺障礙、

上肢肢體障礙、身體協調

性功能不佳或雙上肢肢體

障礙肌肉萎縮，致閱讀試

題、書寫試卷困難，或因

功能障礙，致無書寫能力

及無法使用電腦作答，經

考選部核准者，每節考試

時間得延長二十分鐘。

其他性質特殊之考試

或遇有特殊情形，應考人

每節考試得准入場、考試

時間及離場時間，得由辦

理試務機關變更之。

一、為使應考人入場應試、

結束應試與離場之時間

限制更加明確，調整並

修正本條文字、項次。

二、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之應考人經核准者，

得於每節考試開始後十

五分鐘內入場應試，此

所謂「核准」係指應考

人依身心障礙者應國家

考試權益維護措施辦法

提出申請，經本部依規

定核准者，故修正原第

一項文字以資明確，並

移列至第二項。

三、考量考試開始後三分鐘

之緩衝時間甚短，應考

人到達試場時是否已逾

三分鐘迭有爭議，爰修

正第二項，放寬遲到容

許時間至五分鐘。

四、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

權益維護辦法業依典試

法第三十三條授權訂

定，有關延長考試作答

時間之規定將統由該辦

法予以規範，故刪除原

第三項規定。

五、因特殊情形而變更入

場、離場時間時，仍應

公告，以維護應考人權

益，故將原第四項文字

修正後改列第五項但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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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監場人員同意，不得於該

科目考試結束前再擅自入

場。

六、為將應考人結束應試、

離場時之行為規範統一

於本條規定，將原第十

一條規範內容移列至本

條第六項，並增訂第七

項。

第三條 應考人應持國民身

分證、護照或我國居留證

應試。未持有國民身分證

、護照或我國居留證者，

應有全民健康保險卡、駕

駛執照等附有照片足資證

明身分之證件二種應試。

違者不得入場應試。

考試時，應考人應將

身分證明文件置於桌面指

定位置，以備查驗。監場

人員於必要時，得拍照存

證。

考試時，應考人不得

攜帶非應試必需用品應試

。監場人員於必要時得予

查核。

考試時，應考人不得

隨身攜帶、配戴或使用行

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

他具有資訊傳輸、感應、

拍攝或記錄功能之器材及

設備，並不得存放於座位

桌椅四周。

每節考試開始前，應

考人應依監場人員之指示

，清除隨身與座位桌椅四

周不得攜帶之應試用品。

考試時，應考人應自

行檢查試卷或應試用電腦

螢幕顯示之座號、等別、

類科、科目及試題之等別

、類科、科目之正確性。

第三條 應考人應憑入場證

及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

片足資證明身分之護照或

全民健康保險卡或駕駛執

照（以下簡稱身分證件）

入場應試，並於就座後將

入場證及身分證件置於桌

面左前角或指定位置，以

備監場人員核對，必要時

拍照存證。辦理試務機關

，並得視考試性質，要求

應考人於每天第一節考試

時簽名。

應考人應依監場人員

指示，於每節考試開始前

七分鐘將書籍文件等非考

試必需用品，放置於試場

前方或指定場所。

應考人應自行檢查試

卷或電腦化測驗電腦螢幕

上之座號、等別、類科、

科目及試題之等別、類科

、科目等有無錯誤，遇有

不符，應即告知監場人員

處理。

一、為規範應試證件與查核

方式、應試方式與環境

要求及查核方式，增訂

第三項規定，並調整及

修正本條文字與項次。

二、應考人據以入場應試之

身分證明文件，修正為

以國民身分證、護照或

我國居留證為原則，未

持有前揭身分證明文件

者，例外於持有二種附

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始

得入場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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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考試時，應考人應依

監場人員之要求，於到考

紀錄表上簽名。

第四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予以扣考

，並禁止其繼續應試，其

已考畢之科目均不予計分

：

一、冒用他人名義或由他

人冒名頂替應試。

二、持用偽造、變造或他

人之證件應試。

三、擅自與他人交換座位

或試卷。

四、考試進行中，以文字

、圖形、影像、聲波

音訊、電子訊號或其

他表意方式，意圖傳

送或接收資訊。

五、隨身或於座位桌椅夾

帶或錄存文字、圖形

、影像、聲波音訊、

電子訊號或其他表意

符號。

六、故意不繳交試卷或將

試卷攜離試場。

七、意圖擾亂試場秩序，

於試場內外喧囂或逗

留，經制止仍不聽從

。

八、故意破壞應試用電腦

設備或試務運作系統

。

因過失未繳交試卷或

將試卷攜離試場者，該科

目不予計分。

第四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

並不得繼續應考，其已考

之各科成績不予計分：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

考證件。

三、互換座位或試卷(卡)

。

四、傳遞文稿、參考資料

、書寫有關文字之物

件或有關信號。

五、夾帶書籍文件或電子

資料。

六、故意不繳交試卷(卡)

。

七、在桌椅、文具或肢體

上或其他處所，書寫

有關文字。

八、未遵守本規則，不接

受監場人員勸導，或

繳交試卷後仍逗留試

場門(窗)口附近，擾

亂試場秩序。

九、故意破壞試務機關提

供之電腦作答設備或

系統功能。

因過失未繳交試卷者

，就其未繳交之試卷不予

計分。

違反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如其情節涉及刑責

者，由辦理試務機關向檢

察或警察機關告發。應考

人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

場人員負責證實者，仍依

一、原第一項第五款、第七

款屬同種類行為，故合

併於第五款規範。其餘

款次依序變更。

二、其他文字酌作修正，以

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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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規定處理。

第五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扣除該科目

成績二十分：

一、於不得離場的時間內

，未經同意擅離試場

。

二、故意毀損或破壞試卷

彌封或條碼。

三、窺視他人試卷或與他

人交談。

四、故意洩漏作答內容於

他人，或提供他人窺

視。

五、於不得使用電子計算

器作答之應試科目而

使用。

六、使用不得使用之電腦

週邊設備。

七、故意干擾他人作答，

經制止仍不聽從。

違反前項規定情節重

大者，扣除該科目全部分

數。

第五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扣除該科目

成績二十分：

一、未經監場人員同意擅

離試場。

二、毀損試卷彌封、座號

、條碼。

三、散發試題後，窺視他

人試卷、作答結果或

互相交談。

四、故意將已作答之試卷

或作答結果，供他人

窺視。

五、試題註明禁止使用電

子計算器而使用。

六、電腦化測驗使用禁止

使用之周邊設備。

應考人違反前項第三

款至第六款情事之一，且

情節重大者，扣除該科目

全部分數。

一、故意干擾他人作答，但

未達擾亂試場秩序之程

度者，仍需予以禁止，

故增訂本條第一項第七

款。

二、其他文字酌作修正，以

資明確。

第六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依其情節輕

重，扣除該科目成績五分

至二十分：

一、因過失而誤用他人試

卷作答。但不可歸責

於應考人者，不在此

限。

二、因過失毀損、撕裂或

污損試卷。

三、在試卷上書寫姓名、

座號或其他不得記載

之文字、符號、標記

。

四、試卷繳交或電腦化測

第六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

重，扣除該科目成績五分

至二十分：

一、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

他人試卷作答。

二、裁割試卷。

三、污損試卷。

四、在試卷上書寫姓名、

座號、或其他不應有

之文字、標記、或自

備稿紙書寫。

五、繳交試卷或電腦化測

驗結束作答後，未即

離場或離場後未經監

一、將同種類之行為合併於

同款規範，故將原第一

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合併

於第二款規範，第一項

第六款及第七款合併於

第六款規範。其餘款次

依序變更。

二、其他文字酌作修正，以

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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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驗結束作答後，未依

規定離場。

五、繳卷或結束作答離場

後，未經監場人員許

可擅自再進入試場。

六、考試時隨身攜帶或於

座位桌椅四周置放書

籍、文件、資料、紙

張、行動電話、電子

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

資訊傳輸、感應、拍

攝、記錄功能之器具

、設備等。

七、考試開始鈴響前即擅

自開始作答，或考試

結束之鈴聲終止後，

仍繼續作答。

八、於得使用電子計算器

作答之應試科目，使

用非經考選部公告核

定之電子計算器。

場人員許可再進入試

場。

六、書籍文件或電子資料

置於抽屜、桌椅或座

位旁。

七、考試中將行動電話、

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

資訊傳輸、感應、拍

攝或記錄功能之器材

及設備隨身攜帶，或

置於抽屜、桌椅或座

位旁。

八、每節考試開始鈴響前

，即擅自在試卷上書

寫、或考試結束鈴聲

響畢後，仍繼續作答

。

九、試題註明可使用電子

計算器而使用未經考

選部公告核定之電子

計算器。

第七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經監場人員

制止而不聽從或再犯者，

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

目成績三分至五分：

一、攜帶非應試必需用品

入場應試，經監場人

員要求清除。

二、未經監場人員許可，

擅自移動座位桌椅。

三、考試時無正當理由發

言或故作聲響。

四、考試時吸菸、嚼食口

香糖、檳榔或飲用含

酒精之飲料。

五、每節考試結束前擅自

攜帶、抄錄試題或作

答內容離場。

第七條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經監場人員制

止而再犯者，視其情節輕

重，扣除該科目成績三分

至五分：

一、攜帶非透明之鉛筆盒

或非必要之物品。

二、未得監場人員許可，

移動座位。

三、詢問題旨、出聲朗誦

或故意發出聲響。

四、吸菸、嚼食口香糖、

檳榔或飲用含酒精之

飲料。

五、每節考試完畢前攜帶

試題或將試題、答案

抄寫夾帶離場。

六、每節考試開始前七分

酌作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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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節考試開始前未依

指示清除座位桌椅四

周之不得攜帶應試或

非考試必需用品者。

口試應考人於口試報

到後至其口試結束前，擅

自使用行動電話、穿戴式

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

感應、拍攝或記錄功能之

器材及設備，經監場人員

制止而再犯者，視其情節

輕重，扣除口試成績三分

至五分。

鐘未按指示收妥書籍

文件等非考試必需用

品。

口試應考人於口試報

到後至其口試結束前，有

使用行動電話、穿戴式裝

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

應、拍攝或記錄功能之器

材及設備，經監場人員制

止而再犯者，視其情節輕

重，扣除口試成績三分至

五分。

第八條 應考人違反第四條

至第七條之規定者，監場

人員應立即制止應考人之

違規行為，並填具違規處

理表後，請違規應考人簽

名確認。違規應考人拒絕

簽名者，監場人員應記明

事由。

應考人違反第四條規

定而予以扣考者，監場人

員應收繳其試題與試卷，

應考人並應留置於座位上

至得離場時間，始得離場

。

依本規則之規定所為

扣考或扣分之處分，應由

試務機關於試區公告違規

者之試場、姓名、座號、

違規事實及處分內容。

第八條 應考人違反第四條

至第七條所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由辦理試務機關在

試區公告違規者之試場、

姓名、座號、違規事實及

處分。

為政府機關（構）現

職人員辦理之考試，應考

人違反第四條所列各款情

事之一予以扣考者，另由

辦理試務機關分別通知其

服務機關（構），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規定辦理。

一、原第九條與本條均為應

考人違反本規則規定時

之處理程序，故合併規

範，並酌作文字修正，

以使處理程序更為明

確。

二、原第二項非屬試場規則

所得規範之事項，故予

刪除。

（刪除） 第九條 扣考扣分程序，依

照監場規則第十七條規定

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將本條引用之處理程序

併入第八條規範。

（刪除） 第十條 應考人作答，應使

用本國文字，非以本國文

字作答者，該作答部分不

予評閱計分。但外國文科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非試場規則所得規

範之事項。



7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目、專有名詞及有特別規

定者，不在此限。

（刪除） 第十條之一 採行線上閱卷

之科目，應考人應依試卷

所載作答注意事項，依規

定用筆標明題號並於作答

區內作答，超出作答區部

分，不予評閱計分。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非試場規則所得規

範之事項。

（刪除） 第十一條 應考人應在規定

時間內結束作答、繳交試

卷，屆時未繳者一律收繳

。繳交時，應經監場人員

驗收後始得離場。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規範內容移至第二

條第六項。

（刪除） 第十二條 除採電腦化測驗

或經考試院同意不予公布

試題及答案之考試外，每

節考試完畢後，應考人得

向試區各該試場監場人員

索取考畢之試題。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非試場規則所得規

範之事項。

第九條 考試結束後始查獲

應考人有本規則所定之違

規情事者，由試務機關依

相關規定予以扣考、扣分

，並以書面通知應考人。

第十三條 應考人違反本規

則之規定，於考試當時發

現違反第五條至第七條所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即

告知其違規事實，俟應考

人作答完畢繳卷時，依規

定予以扣分，並依第八條

之規定處理之；於考試後

發現者，由試務處依本規

則處理，並免予公告。

一、條次變更。

二、應考人違反本規則規

定，於考試結束前查獲

者，其處理程序已於第

八條明訂，故本條僅規

範考試結束後始查獲者

之處理程序。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